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特教車司機代理人甄選簡章
1、 依據：中華民國第113年07月30日府行庶字第 1130187903 號函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二、報考資格：

　　（一）具備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品性端正、無不良紀錄。
（三）經醫療院所體格檢查，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
(四) 持有職業小型車駕照且具手排車駕駛經驗者。
三、甄選名額：正取1名，備取1名。
四、工作內容：
1、具備手排車駕駛技能，擔任特教專車司機，接送特教班學生上放學。
2、配合學校需要，搬運公物或接送參加校外活動之學生。
3、備勤期間輪值門禁管制。

五、報名地點：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總務處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正義路182號 電話：（05）2682073＃04
六、報名日期：自公告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之上班日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七、報名手續：

（1） 須本人親自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二）填寫報名表乙份（請詳填各欄資料）

　　（三）繳驗學歷及有關證件正本（驗畢即時發還，影印本證件概不受理）

　　　　　1、國民身份證。
　　　　　2、最高學歷及有關證件。
3、職業駕駛執照。

4、醫療院所出具之體格檢查表一份
5、如為身心障礙人士，檢附身心障礙證明。
　　（四）繳交審查資料（自傳、履歷表、服務證明、獲獎記錄、或其他可資證明特殊專長之文件），請自行以大型牛皮紙信封袋密封裝好。

八、甄選日期：114年11月13日（星期四）上午9時起開始口試

(應試人員請於當日8時40分以前至本校總務處完成報到)。
九、甄選地點：水上國小。
十、甄選方式：

　　以口試(含工作項目內容實測)80%、審查證件20二項計分，依總成績高低錄取，(總分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口試以15分鐘為原則，倘需進行工作項目內容實測，時間另訂。
十一、放榜日期及地點：114年11月13 日下午五時前公告於嘉義縣教育網路中心（http://www.cyc.edu.tw）及水上國小網站（http://www.shsps.cyc.edu.tw/），錄取者以電話通知，但不得以通知未送達提出異議。

十二、補充規定：

（一）服務期程自114年11月14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唯仍以實際到職之日為準。

（二）約用人員進用採部份工時時薪190元支給，享有勞保、健保、勞工提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之6 %)之待遇。
（三）每週工作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分為下列時段：

· 上午7時至9時。

· 中午12時至下午2時。

· 下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上述時段為學生上下學之主要時間，學校得視實際需要統籌並彈性調整運用。
（四）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試時，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或許可證明供查證。
（五）錄取人員接受通知後應於11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前向本校總務處報到，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者遞補。

　　（六）錄取人員應遵守單位學校規範，不得拒絕與工作相關之交辦事項。

　　（七）備取人員，如接獲通知補正時，應於通知之規定時程向本校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

　　（八）審查資料如需退還，請於甄選後一週內向本校總務處洽辦，逾時不負保管責任。

　　（九）本簡章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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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框內請勿填寫，其餘各欄請詳填。

※連絡電話請填寫114年11月13日（星期四）上班時間內可連絡之電話，以確保權益。

